
《清远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管理办法》的

政策解读

一、文件出台的背景、必要性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全省科技创新大会精神，推进规模以上企业

建立研发机构，增强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技术创新能力，加快科技

成果转化，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，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

聚，形成以企业为主体、市场为导向、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技术

创新体系的重要载体；聚集和培养高水平工程技术人才、开展产

业共性技术研发、产学研协同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、服务产业

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平台。根据《广东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管理办

法》（粤科规范字〔2022〕12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

定《清远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“管理办法”）。

二、实施目标与政策意义

工程技术中心建设与管理坚持“聚焦产业、择优认定、定期

评估、动态调整”的原则。鼓励企业与高校、科研院所共建工程

技术中心,实现创新资源与产业需求的有效对接,提高承接国家

及省市重大科技项目的能力,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紧密结合。

三、主要内容解读

管理办法共分 6 章，23 条，主要包括总则、管理职责、

申报认定、运行管理、评估考核以及附则等 6 个方面内容，

各章的主要内容包括：



（一）第一章 总则

共有 3 条。明确了管理办法的制定依据，工程中心的定

义内涵、功能定位和建设原则。第二条将工程中心明确为依

托具有较强科技创新能力的法人单位建设的科研实体。

（二）第二章 管理职责

共有 4 条。明确工程中心管理部门、主管单位、专业机

构和责任主体的职责范围，进一步完善了管理体系。第七条

规定工程中心建设和运行所需的经费投入由其依托单位提

供保障。

（三）第三章 申报认定

共有 3 条。明确工程中心的申报单位、建设条件和申报

程序。工程中心申报单位须为广东省注册登记的企业、高校、

科研机构、医院等法人单位，主要科研场所设在广东省内，

并满足 7 个方面的要求。

（四）第四章 运行管理

共有 7 条。明确工程中心实行依托单位领导下的主任负

责制和技术委员会咨询制。提出工程中心主任应由依托单位

全职科技人员担任，并支持有条件的工程中心设立科研助理

岗位。明确工程中心各种变更管理事项和变更事项的审批、

报备对象。鼓励主管单位根据资金、人才、税收和土地等方

面给予支持。

（五）第五章 评估考核



共有 4 条。规定须按要求在工程中心服务平台提交上一

年度报告。明确工程中心的评估周期、评估考核流程、动态

评估结果等级等内容。第二十一条规定了取消工程中心资格

的 7 种情形。

（六）第六章 附则

共有 2 条。规定工程中心命名规则、管理办法的适用范

围及有效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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